附件2-2

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
秀山储备库形象提升项目合同

发包人（全称）：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人（全称）：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项目所涉建设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一）项目名称：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秀山储备库形象提升项目。

（二）建设地点：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花灯大道南段158号。
（三）承包内容：完成项目设计图纸及《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秀山储备库形象提升项目清单表》所有内容。
二、合同工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成，因以下原因工期相应顺延：

（一）甲方未能按时提供开工条件；

（二）甲方提高建设要求或增加工程量；

（三）不可抗力因素。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合同价款

以甲方询价采购时乙方报价为合同总价（含税价）包干，具体金额为   元（大写：          ）。

五、付款方式

询价人在全部施工内容完成并经双方验收合格并结算完成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97%，余下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支付质保金。
六、安全、环保责任
（一）安全施工

1.乙方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施工过程中造成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

2.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施工。

（二）安全文明、环保防护
乙方在施工中，应按照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杜绝环保责任事故，防护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事故处理

发生重大伤亡、环保及其他安全事故，乙方应按要求现场应急处置，同时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并通知甲方。

七、竣工验收

（一）乙方应在完工并自检合格后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甲方在接到验收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在验收后5个工作日日内给予认可或提出修改意见。乙方应严格按照修改意见整改，并承担由乙方原因造成的整改费用。

（二）甲方收到乙方送交的竣工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不组织验收，或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不提出修改意见，视为同意工程竣工。
八、竣工结算
（一）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结算资料，经第三方结算审核单位审核，并据实出具结算审计报告初稿。

（二）甲、乙双方确认竣工结算报告后，乙方3个工作日内将竣工工程移交甲方。

（三）甲方凭竣工结算审核报告、移交清单和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

九、质保期限
（一）本项目的质保期为 1 年。乙方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工程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在质量保修期内对交付甲方使用的工程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二）在质保期内，非因甲方原因出现损坏或需要进行维修的，由乙方免费进行维修。
十、履约保证金

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缴纳合同金额的10%，即    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待项目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如数无息退还乙方。

十一、甲乙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义务。

1.甲方应完成以下工作：

﹙1﹚做好本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

﹙2﹚提供施工所需水、电接入点；
﹙3﹚向乙方提供施工场地的水电布置图等相关资料；

﹙4﹚其他乙方合理要求需要甲方进行协调处理的工作。
2.甲方未能履行上述义务，导致工期延误的，顺延延误的工期。

（二）乙方义务。

1.乙方应完成以下工作：

（1）乙方签订合同时应向甲方提供施工进度计划表，乙方使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和环保标准，且施工材料进场时应向甲方提供产品合格证及相关佐证资料，双方签字确认后方可投入施工；
（2）乙方应确保工程质量不低于询价文件技术要求，满足甲方使用需要；

（3）合同期间甲方要求变更工程内容，乙方应无条件服从，涉及费用双方另行协商，列入竣工结算；

（4）乙方负责已完工工程未交付甲方之前保护工作，交付时应清理现场达到甲方使用要求；
（5）乙方负责从甲方提供的施工用电、用水接入点接至施工场地，使用的水电费用据实支付给甲方。
（6）其他甲方合理要求乙方完成的工作。

2.乙方未能履行上述各项义务，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赔偿甲方有关损失。
十二、违约处理
（一）甲方违约。

1.甲方不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和结算价款，按应付工程款乘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赔偿支付乙方违约金。

2.甲方不能按时提供开工条件，顺延延误的工期。

（二）乙方违约。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在规定的工期内竣工，每延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一支付甲方违约金，累加计算。
2.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要无条件整改至达标。工期延误的，违约金按上述第1条约定处理。
    （三）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四）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终止合同，除应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还应承担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三、合同解除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二）乙方将本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在规定的工期内竣工，超过15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十四、争议的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件：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秀山储备库形象提升项目清单表

合同订立时间：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乙方：                                                         

（盖公章）                  （盖公章）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